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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變更釋字第 656 號解釋見解 

 111 年憲判字第２號變更釋字第 656 號解釋見解，茲先收錄相關部分，以供比較。 

一、釋字第 656 號解釋 

 民法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一項後段規定：「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

處分。」所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如屬以判決命加害人公開道歉，而未涉及加害人自我

羞辱等損及人性尊嚴之情事者，即未違背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而不牴觸憲法對不表

意自由之保障。 
 

二、111 年憲判字第２號 

 民法第 195 條第 1 項後段規定：「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所稱之「適當處分」，應不包括法院以判決命加害人道歉之情形，始符憲法保障人民言論自

由及思想自由之意旨。司法院釋字第 656 號解釋，於此範圍內，應予變更。 
 

三、比較 

 許志雄大法官在協同意見書3中，針對釋字第 656 號解釋與 111 年憲判字第２號，有了

詳盡之比較，得參： 

 第一、結論不同：前者承認，法院以判決命加害人公開道歉，作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

分，在一定條件下合憲。後者則認為，法院以判決命加害人公開道歉之情形一概違憲，系

爭規定將強制道歉納入「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之範圍，此部分違憲。 

 第二、所涉憲法上權利不一：前者係從不表意自由，亦即言論自由之角度，審查系爭

規定之合憲性。後者則除言論自由外，更將思想自由之侵害問題納入審查焦點，據以判斷

系爭規定之合憲性。 

 第三、憲法判斷之方法不同：前者採取合憲性解釋，後者則為系爭規定部分違憲之判斷。 
 

參、法院以判決命加害人道歉，與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有違 

 本判決針對此一見解，有二大亮點，值得注意，首先乃「審查標準」上採取嚴格標準，

應注意其理論依據；再者，透過嚴格標準審查，認為強制道歉並未通過審查，茲摘錄重點如下： 

一、嚴格標準審查 

 國家禁止人民積極表意，人民尚得保持沉默。強制公開道歉之手段係更進一步禁止沉

默、強制表態，以致人民必須發表自我否定之言論，其對言論自由之干預強度顯然更高。

又容許國家得強制人民為特定內容之表意，甚至同時指定表意時間、地點及方式等，必然

涉及言論內容之管制。又強制公開道歉係直接干預人民是否及如何表達其意見或價值立場
                                                       
3 許志雄(2022)，憲法法庭 111 年憲判字第 2 號判決協同意見書，黃虹霞大法官 加入，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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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自主決定，而非僅涉及客觀事實陳述之表意，顯屬對高價值言論內容之干預。又除自然

人外，法人亦得為憲法言論自由之權利主體（司法院釋字第 577 號及第 794 號解釋參照）。

不論加害人是自然人或法人，強制公開道歉均會干預其自主決定是否及如何表意之言論自

由。於加害人為新聞媒體（包括機構或個人媒體等組織型態）時，甚還可能干預其新聞自

由，從而影響新聞媒體所擔負之健全民主、公共思辨等重要功能。是系爭規定應受嚴格審

查，其立法目的須係為追求特別重要公共利益，其手段須係為達成其立法目的所不可或缺、

且別無較小侵害之替代手段，始符合憲法保障人民言論自由之意旨。 
 

二、未通過嚴格標準審查 

 侵害他人名譽之加害人，於自認有錯時，出於自願且真誠向被害人道歉，不論是表達

其內疚或羞愧，皆為對被害人所受傷害之同理心表現，可讓被害人獲得精神上的安慰，感

到受尊重，獲得安全感，從而重建對他人之信任。透過道歉，甚可宣示社會之共同價值觀，

因而重建雙方及社會的和諧。故加害人於自認有錯時，本即得真誠向被害人道歉，不待法

院以判決強制道歉。鑑於道歉所具之心理、社會及文化等正面功能，國家亦得鼓勵或勸諭

加害人向被害人道歉，以平息糾紛，回復和諧。查系爭規定旨在維護被害人名譽，以保障

被害人之人格權。鑒於金錢賠償未必能填補或回復，因而授權法院決定適當處分，以回復

被害人名譽，其目的固屬正當。然由於名譽權遭侵害之個案情狀不一，亦有僅屬私人間爭

議，且不致影響第三人或公共利益者，是填補或回復被害人名譽之立法目的是否均屬特別

重要之公共利益，尚非無疑。 

 次就限制手段而言，民法第 195條第 1項前段規定就被害人所受非財產上損害，係以金

錢賠償為填補其損害之主要方法。縱認系爭規定所稱「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亦屬不可或缺

之救濟方式，其目的仍係在填補損害，而非進一步懲罰加害人。又上開適當處分之範圍，除

不得涉及加害人自我羞辱等損及人性尊嚴之情事（系爭解釋參照）外，亦應依憲法保障人

民言論自由之意旨，予以適度限縮。是法院本應採行足以回復名譽，且侵害較小之適當處

分方式，例如在合理範圍內由加害人負擔費用，刊載被害人判決勝訴之啟事或將判決書全

部或一部刊載於大眾媒體等替代手段，而不得逕自採行侵害程度明顯更大之強制道歉手

段。 

 按公開刊載法院判決被害人勝訴之啟事或判決書之方式，即可讓社會大眾知悉法院已

認定被告有妨害他人名譽之行為，而有助於填補被害人名譽所受之損害，且不至於侵害被

告之不表意自由。法院於審判過程或判決理由中，亦可鼓勵或期許加害人向被害人道歉。

又加害人如自認有錯，仍可真誠向被害人道歉，不待法院之強制。反之，法院如以判決命

加害人向被害人道歉，並得由被害人逕以加害人之名義刊載道歉啟事，再由加害人負擔費

用（強制執行法第 127 條第 1 項規定參照），實無異於容許被害人以加害人名義，逕自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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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害人自主之言論。對加害人而言，非出於本人真意之道歉實非道歉，而是違反本意之被

道歉；對被害人而言，此等心口不一之道歉，是否有真正填補損害之正面功能，亦有疑問。

是法院以判決命加害人公開道歉，不論加害人為自然人或法人，縱未涉及加害人自我羞辱等損

及人性尊嚴之情事，亦顯非不可或缺之最小侵害手段，而與憲法保障人民言論自由之意旨有

違。 
 

肆、於加害人為自然人時，法院以判決命加害人道歉，與憲法保障思想自由之意旨有違 

 本判決針對此一見解，有三大亮點，值得注意，首先乃重申思想自由之保障程度；再

者認為強制道歉違反思想自由之保障；末者，指出法人並非為思想自由之保障主體，此涉

及基本權主體，值得注意，茲摘錄重點如下： 

一、思想自由之審查標準 

 思想自由保障人民之良心、思考、理念等內在精神活動，是人類文明之根源與言論自由

之基礎，亦為憲法所欲保障最基本之人性尊嚴，應受絕對保障，不容國家機關以任何方式予以

侵害。就此，司法院釋字第 567 號解釋曾明確諭知：「縱國家處於非常時期，出於法律規定，

亦無論其侵犯手段是強制表態，乃至改造，皆所不許，是為不容侵犯之最低限度人權保障。」

國家於非常時期，如仍不得以因應緊急事態為由而強制人民表態；則平時法制自更不得以

追求其他目的（如維護名譽權等）為由，強制人民表態，以維護人民之思想自由。 
 

二、未通過審查 

 強制道歉係強制人民不顧自己之真實意願，表達與其良心、價值信念等有違之表意。

個人是否願意誠摯向他人認錯及道歉，實與個人內心之信念與價值有關。於加害人為自然

人時，強制道歉除直接限制人民消極不表意之言論自由外，更會進而干預個人良心、理念

等內在精神活動及價值決定之思想自由。此等禁止沉默、強制表態之要求，實已將法院所

為之法律上判斷，強制轉為加害人對己之道德判斷，從而產生自我否定、甚至自我羞辱之

負面效果，致必然損及道歉者之內在思想、良心及人性尊嚴，從而侵害憲法保障自然人思

想自由之意旨。 
 

三、法人非思想自由之保障主體 

 加害人為法人時，因法人無從主張思想或良心自由，是強制法人公開道歉尚與思想自

由無涉，併此指明。 
 

伍、名士品評 

一、審查順序：思想自由優先於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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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昭元氏在本判決並列審查言論自由與思想自由，惟許志雄氏認為應先審查思想自由，

若思想自由之審查以肯認該規定違憲，則毋庸審查言論自由，此一見解，值得注意。 

 許志雄氏謂：「思想自由屬內在精神活動之自由，應受憲法之絕對保障，不許任何限

制；國家無論具有任何公益之理由，皆禁止介入，有關限制思想自由之法律當然違憲。而

言論自由屬外在精神活動之自由，即使應受高度保障，究與絕對保障有別，仍允許法律為

一定之限制。兩相比較，思想自由於人權價值序列上優於言論自由，且為言論自由之基礎。

本席認為，系爭規定既涉及思想自由之侵害，基於上述因素，於審查時似應以思想自由為

優先。若經思想自由部分之審查，已得違憲判斷，即無再就言論自由部分加以審查之必要。」 

 嶺律師認為，在學理意義上，思想自由是否屬於言論自由之前提，或優先於言論自由

之審查，容有討論空間，學理至今尚未有明確決斷，故在學理角度上對此一議題採取中立態

度，並未偏好黃昭元氏或許志雄氏之見解；惟從考試意義而言，針對此一問題，應視配分與時

間比例，倘若配分低、時間少，不如採許志雄氏見解，以思想自由取代言論自由之審查。 
 

二、本判決針對「思想自由」採取「內心說」之見解而非「信條說」之見解 

 在學理上，思想自由之保障範疇有所爭執，依內心說，思想良心廣泛包含內心對事物

之所有看法或想法；依信條說，內心之看法或想法中，限於與信仰相當之世界觀、人生觀

等，而作為人格形成之核心或必要者。 

 許志雄氏認為本判決未採取信條說，應係採取內心說，參：「本號判決究採何說，未有明

言，惟從認定強制道歉有違憲法保障思想自由之意旨一點觀之，應未侷限於信條說之狹義主張。」 

 另外，值得注意者，乃通說認為單純事實之知或不知，與思想良心有別，故法庭內之

強制證言，不構成思想良心自由之侵害。本判決亦肯認此一觀點，許志雄氏謂：「系爭解釋

容許，在合理範圍內採取由加害人負擔費用刊載澄清事實之聲明、登載被害人判決勝訴之

啟事或將判決書全部或一部登報等手段，以回復被害人之名譽。對此，本號判決並未排拒。

蓋其為事實之認知或澄清，在前述脈絡下，應不涉及思想良心自由之侵害。」 
 

三、強制道歉真有侵害思想自由？ 

 黃昭元氏本判決書，以強制道歉侵害思想自由為據，認為強制道歉違憲，惟詹森林氏

提出部分不同意見書4，氏認為強制道歉與釋字第 567 號解釋之案件落差過大，不至於干預

到思想自由，甚至指出倘若依照本判決之意旨，民法第 1084 條第 2 項與國民義務教育，恐

將都有違憲疑義，然此並不合理，作為反駁黃昭元氏見解之依據。 

 以下摘錄自詹森林氏之意見書：「思想自由，應受憲法保障，固經釋字第 567 號解釋

宣告在案。惟該號解釋，係針對「戡亂時期預防匪諜再犯管教辦法」第 2 條第 1 項「匪

                                                       
4 詹森林(2022)，憲法法庭 111 年憲判字第 2 號判決部分不同意見書，黃瑞明大法官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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諜罪犯判處徒刑或受感化教育，已執行期滿，而其思想行狀未改善，認有再犯之虞者，得

令入勞動教育場所，強制工作嚴加管訓」規定，而揭示思想自由保障人民內在精神活動，

是人類文明之根源與言論自由之基礎，亦為憲法所欲保障最基本之人性尊嚴，對自由民主

憲政秩序之存續，具特殊重要意義，不容國家機關於任何時期，以任何方式侵害之。」、「準

此，本判決無異於將經法院認定不法侵害他人名譽之加害人，比擬為行政機關未經審判程

序直接核定為「匪諜」之人，且將法院所判命之強制道歉，比擬為治安機關核定之感化教

育。實在不知，曾經判命加害人應為強制道歉，且其此類判決曾經釋字第 656 號肯定為合

憲之眾多法官，對於前開比擬，有何感觸？」、「何況，實務上，法院所命道歉之判決，若

加害人仍不道歉，特別在法院命為在報紙刊登道歉聲明之情形，通常即由被害人自行刊登，

再向加害人請求刊登之費用。此種情形之道歉，若依舊堅持與加害人之思想自由或良心自

由有關，實在純屬擬制或幻想。」、「再進一步言，倘若如本判決所稱，被強制向他人道歉

者，其思想自由即受侵害，則借用其法理，試問：（1）未成年人侵害他人名譽或做錯其他

事，若其父母要求應向被害人道歉，是否亦為侵害該未成年人之思想自由。從而，民法第

1084 條第 2 項所定父母對於未成年人之教養權，應在此範圍內，宣告其違憲？（2）應受

國民教育之幼童，再三明白表示，其內心思想為拒絕上學，而其父母或教育主管機關，仍

強制其上學，該幼童可否請求憲法法庭宣告憲法第 21 條所定人民有受國民教育之義務，

在此情形，因牴觸義務人之思想自由而違憲？」 

 針對詹森林氏與黃昭元氏之見解，其問題核心毋寧是「思想自由」之保障範圍之問題，

針對此一難題，留待學說與實務持續發展5。 
 

四、法人到底能否主張思想自由？ 

 本件判決中，黃昭元氏指出法人非思想自由之保障主體，其論以「加害人為法人時，

因法人無從主張思想或良心自由，是強制法人公開道歉尚與思想自由無涉，併此指明。」 

 惟蔡明誠氏出具不同意見書，引據學者吳佳霖6見解，認為法人亦能主張思想自由，參：

「本件判決認思想自由保障人民之良心、思考、理念 等內在精神活動，是人類文明之根源

與言論自由之基礎，似有意將思想自由涵蓋良心、思考、理念等內在精神活動，並作為言

論自由之基礎。但法人在社會上評價（例如名譽或商譽與經濟上利益或價值）如從法人之

社會功能而論，其均有承認之必要。職是，本件判決既承認法人有外在表現自由，卻未賦

予其內在思想良心自由，可能難以避免將外在行為與內在思想相互分離之質疑。本件判決

似為使無思想自由之法人，涵蓋於言論自由基本權審查，為法人之公開道歉問題，凸顯言

                                                       
5 聊抒己見：幾經思考，此確實為難題，惟既然將「思想自由」認為係絕對保障，自應限縮思想自由之保障範
疇，就此意義而言，嶺律師偏向認為「思想改造」方屬於「思想自由」之保障範疇，此強迫道歉，倘若係透
過教育思想改造，要求其真誠道歉，其自屬違憲；倘若係以彼之名刊登道歉文，而要求其付款，則似不應認
為屬思想自由之保障範疇（但嶺律師並未反對基於「言論自由」保障而違憲之可能性）！ 

6 吳佳霖(2008)，你給我道歉！—論判決公開道歉之合憲性，法學新論，第 2 期，頁 6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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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自由基本權，而自然人則著重於思想良心自由面向，兩者如何定性，且是否有相互混淆

之疑慮，皆值得再推敲！」 


